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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聘

请，指派王丽萍律师、王乾荣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南

京市栖霞区紫东路 1 号紫东国际创意产业园 C3 栋召开的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进行了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公

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171），通

知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后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公告《关于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延期、变更会议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84）以及《关于收到股东提议增加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函暨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85），公告通知 2023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由 2023 年 12 月 25 日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会议地点

由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 159 号正太中心 B 座 16 楼变更为南京市栖霞区紫东路 1

号紫东国际创意产业园 C3 栋，增加了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确认了提案人资格符合有关规定。上述通知、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

容、会议出席对象，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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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登记方式、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的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14:00 在南京市栖霞区紫东路 1 号紫东国际创意产业园 C3 栋

召开，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申瑞强先生主持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 9:15-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根据公司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

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8 名，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8 名

【其中李占江、南京协恒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分别将其持有的

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湖北润钿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行

使】。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份 37,178,297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6.3121%；根据公司提供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情况的相关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199 名，代表股份 17,466,906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2.3618%。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

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2.根据李占江、南京协恒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协恒

投资）分别与湖北润钿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钿科技）签订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李占江、协恒投资已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润钿科技行使。 

2022 年 12 月 18 日，李占江向公司董事会其他董事发送了李占江的《解除

协议通知》和协恒投资的《解除协议通知》，李占江和协恒投资单方解除《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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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委托协议》和《合作协议》，解除表决权委托，李占江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由李占江自己行使，协恒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由协恒投资自

己行使。同时，润钿科技明确表示未收到前述《解除协议通知》的书面文件，润

钿科技认为前述《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合作协议》已生效且具有有效性。公司

认为前述《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合作协议》是否解除存在争议，在《表决权委

托协议》和《合作协议》未经司法机关最终司法判决确认解除前，协议各方应继

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合作协议》，李占江、协恒投资分别持有的公司

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由润钿科技行使。据此，李占江、协恒投资的表决结果应

当以润钿科技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做出的表决结果为准。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议案 1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议案 5 表决通过是

议案 1.02 生效的前提条件；议案 4 为特别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议案 1《关于补选贺靖、周学勤作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议案 1.01《关于补选贺靖作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9,428,7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72.154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832,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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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52.9090%。 

表决结果：通过。 

2.议案 1.02《关于补选周学勤作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9,370,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72.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839,2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52.9688%。 

表决结果：通过。 

 

（二）议案 2《关于全资孙公司增资扩股及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4,530,5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99.7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0,909,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598%。 

表决结果：通过。 

 

（三）议案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342,5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81.146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0,909,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598%。 

表决结果：通过。 

 

（四）议案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367,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81.19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0,933,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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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五）议案 5《关于罢免李占江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231,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80.943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0,798,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97.9556%。 

表决结果：通过。 

 

（六）议案 6《关于补选徐远辉作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4,243,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的 80.964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0,809,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590%。 

表决结果：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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